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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富阳生产基地正式投产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正辉瑞"） 富阳生产基地已于2014年5月顺利通过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版

GMP认证，并成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GMP培训基地。海正辉瑞

富阳生产基地于2014年5月29日正式投产运营。

海正辉瑞富阳生产基地计划共建设口服制剂、冻干制剂等6条国际先进的生产线，产品覆

盖肿瘤、抗生素、心血管、糖尿病、激素、精神、免疫移植等多个领域。本次投产运营为3条生产

线，可同时生产片剂、硬胶囊剂、抗肿瘤药冻干粉针剂、抗肿瘤药小容量注射剂、培南粉针剂等

产品。预计抗肿瘤药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为1000万瓶、培南粉针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为1000万瓶、

口服制剂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为15亿片/粒。

关于海正辉瑞 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注册资本2.5亿美元，本公司持有其5%的股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持有其46%的股权，Pfizer� Luxembourg� Sarl（辉瑞

卢森堡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注册地浙江富阳，商业运营中心位于上海。海正辉瑞现已拥有

80余种产品，2013年实现营收43.19亿元。海正辉瑞预计至2020年销售网络将覆盖全国95%的三

甲医院，90%的二级医院和75%的一级医院。同时遵循其国际化发展战略，还计划将出口产品至

多个国家和地区。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88� � �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14-031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2014年5月2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5月28日在浙江

省富阳市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7人，实

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

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

孙锋峰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本议案赞成票7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2012年5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

进出口银行申请一亿元人民币借款的议案》，目前该笔贷款即将到期。公司计划重新向中国

进出口银行申请人民币贷款15,500万元，贷款期限为壹年。

其中13,000万元由公司位于富春街道公园西路1181号的房地产 （土地证号： 富国用

（2007）第009605号、富国用（2012）第004475号，土地面积：92818平方米；房产证号：富初

048822号、富初052336号、富初144975号、富初144976号，房屋建筑面积：83617.39平方米）作为

抵押贷款担保物。

其余2,500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金固位于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城大道99号的

房地产（土地证号：龙国用（2009）第107378号，土地面积：42793.5平方米；房产证号：龙房权

证监证字第0365348号、第0497057号、第0484351号，房屋建筑面积：25871.57平方米）作为抵

押贷款担保物。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 �证券简称：深深宝A、深深宝B� � � �公告编号：2014-20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到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深圳市天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中投资” ）于2013年5月27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970,000股股份与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2013年11月27日，天中投资办理了上述业务的

延期购回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6月1日及2013年11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

告。

近日，公司接到天中投资的通知，上述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已到期购回，具体情况如下：

一、天中投资购回股份的情况

参与交易的证券公司 证券交易数量

（

股

）

购回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交易时间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64,000 3.58% 2014

年

5

月

29

日

注： 由于本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2013年5月27日天中投资通过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售出的8,970,000股股份现变为10,764,000股。

二、天中投资本次购回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交易前 交易后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无限售流通股

19,216,689 6.38% 29,980,689 9.96%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购回是天中投资按照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约定履行购回义务。

2、本次购回前6个月天中投资未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153� � � �证券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39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召开时间：2014年6月4日（星期三）上午9:30-11:00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中国证券网）

一、说明会主题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14年4月30日披露了《2013年年度报

告》，详情请查阅公司2014年4月3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全文或摘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指引》的规定，公司决定以网络方式召开"2013年度业绩说明会"，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和利润分配等具体情况。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和方式

召开时间：2014年6月4日（星期三）上午9:30-11:00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董事长： 张勇峰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林 茂先生

财务总监： 江桂芝女士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 投资者可在2014年5月29日至6月3日的工作日期间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

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予以回答。

2、 投资者可在2014年6月4日上午9:30-11:00登录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roadshow.cn-

stock.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蔚萍、黄丽琼

传真：0592-2592459

电子邮箱：lqhuang@chinacnd.com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编号：2014-059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4月21

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557,311,768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42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2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5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6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10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613

泛海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2层

咨询联系人：陆 洋、张欣然

咨询电话：010-85259601� � 010-85259607

传真电话：010-85259797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1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4年5月13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64,063,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42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2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5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14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27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1*****140

陈美秋

3 01*****998

罗全民

4 01*****366

张子和

5 01*****826

邱春方

6 01*****077

王掌权

7 00*****412

徐丽君

8 01*****930

陈晖

9 01*****154

杨贤水

10 01*****057

成迪龙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1009号围海大厦5楼

咨询联系人：陈 伟

咨询电话：0574-87901130

传真电话：0574-87901002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99� �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4-039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4年5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14年5月17日

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总股本800,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2.8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

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6日

2、除权除息日：2014年6月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6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88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 08******155 GS DIRECT PHARMA LIMITED

3 08******044

乌鲁木齐水滴石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 08******498

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 08******051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6 08******052

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7 08******504

深圳市乐仁科技有限公司

五、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公司董秘办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区高新中一道19号

咨询联系人：步海华、白琼

咨询电话：0755-26980311

传真电话：0755-86142889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410� � � �证券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4-23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明机床"）拟签订《设备升级改造技术协议》，由昆明机床为公司的4台瑞士坐标镗床提供升

级改造服务，合同总金额312万元。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机床集团"）

同时为昆明机床控股股东，双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不需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

法定代表人： 王兴

注册资本：53,108.11万元

主营业务：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机床、精密测量设备和精密位移传感器等，其中机床产品

主要为卧式镗床、坐标镗床、加工中心等产品。

2013年度，昆明机床实现营业收入106,283.53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744.02万元，

2013年12月31日总资产241,467.01万元，净资产130,208.81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昆明机床签订《设备升级改造技术协议》，主要包含： 大件刮研、配刮，机床各部

件修理，电气改造方案，机床各部件联机电器联机、调整整机几何精度，机床座标精度测试等方

面的升级改造。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双方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交易定价,�且交易价格均不高于市场同类交易的平均价格，关联

股东没有因其身份而不当得利，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对非关联股

东是公平合理的。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了恢复公司原进口母机瑞士坐标镗床的加工精度，公司计划对其进行技术升级改造。考

虑到昆明机床作为该类机床专业生产企业，具有良好的技术优势，公司拟与昆明机床展开上述

合作。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

益。交易金额公允，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六、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我公司年初至今未与昆明机床发生关联交易。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14－02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 ）于2014年5月29日（星期四）上午十时整在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中国人

寿广场A座二层多功能厅召开。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杨明生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人， 持有表决权股份21,915,812,8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4％，符合法定比例。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13

其中

：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股东人数

12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股东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1,902,319,921

其中

：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351,085,530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551,234,39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49%

其中

：

境内上市内资股

（

A

股

）

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8.46%

境外上市外资股

（

H

股

）

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0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1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492,96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5%

大会主席和董事会秘书分别受部分A股股东及H股股东的委托投票， 在计算出席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总数时不重复计算。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

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万峰先生、非执行董事缪建民先生

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本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罗忠敏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

议。本公司管理层部分成员与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批准了以下普通决议案：

1、关于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14年度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审计师聘用的议案》，批准聘用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本公司2014年度中国审计师，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公司

2014年度国际审计师。

7、关于选举苏恒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苏恒轩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监会” ）核准。

8、关于选举缪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缪平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保监会核准。

9、关于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额度上限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集团公司” ）持有本公司19,323,530,000股股份，占本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7％，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

险公司” ）为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上市

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联交所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股东集团公司回避了第10�项议案的表决，其所代表股份数不计入有效

表决总数。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批准了以下特别决议案：

11、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2、关于公司延长发行境外次级属性债务融资工具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以上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批准了以下补充普通决议案

13、关于公司及控股的养老险公司与国寿安保基金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的议案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老险公司” ）和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

寿安保基金公司”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联交所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股东集团公司回避了第13项议案的表决，其所代表

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14、关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及控股的财产险公司与国寿安保基金公司签署《日常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财产险公司为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交所上市

规则》、《联交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股东集团公司回避了第14项议案

的表决，其所代表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四）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批准了以下补充特别决议案

15、关于修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本公司报请核准章程修正案过程中，根据有关监管机构和公司上

市地交易所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对章程修正案作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相应修改。本次修订

公司章程尚待中国保监会批准后生效。

（五）会议听取了以下报告：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13年度履职报告

2、公司2013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14年4月10日发布的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以及于2014年5月13日发布的《2013年度股东

大会补充通知》。

三、选举董事

经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苏恒轩先生及缪平先生获委任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苏恒轩先生及缪平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保监会核准。经公司于2014年5月29

日举行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在中国保监会核准该等董事的任职资格后，

苏恒轩先生及缪平先生将分别担任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四、律师见证

公司委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委派唐丽子律师和宋彦妍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年度股

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六、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监事、监票人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9日

附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各项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一、普通决议案：

1、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2013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65,393 99.997867 16,900 0.000087 396,200 0.002046 19,364,578,493

H

股

2,531,665,230 99.232953 3,505,131 0.137390 16,064,030 0.629657 2,551,234,391

合计

21,895,830,623 99.908823 3,522,031 0.016070 16,460,230 0.075107 21,915,812,884

2、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65,193 99.997866 17,100 0.000088 396,200 0.002046 19,364,578,493

H

股

2,534,996,461 99.363527 159,755 0.006261 16,078,175 0.630212 2,551,234,391

合计

21,899,161,654 99.924022 176,855 0.000807 16,474,375 0.075171 21,915,812,884

3、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65,193 99.997866 16,900 0.000087 396,400 0.002047 19,364,578,493

H

股

2,535,008,401 99.363995 159,860 0.006266 16,066,130 0.629739 2,551,234,391

合计

21,899,173,594 99.924076 176,760 0.000807 16,462,530 0.075117 21,915,812,884

4、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65,093 99.997865 36,700 0.000190 376,700 0.001945 19,364,578,493

H

股

2,535,234,406 99.372853 204,580 0.008019 15,795,405 0.619128 2,551,234,391

合计

21,899,399,499 99.925107 241,280 0.001101 16,172,105 0.073792 21,915,812,884

5、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65,193 99.997866 36,600 0.000189 376,700 0.001945 19,364,578,493

H

股

2,428,146,384 95.175355 82,430,902 3.231020 40,657,105 1.593625 2,551,234,391

合计

21,792,311,577 99.436474 82,467,502 0.376292 41,033,805 0.187234 21,915,812,884

6、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2014年度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65,193 99.997866 16,900 0.000087 396,400 0.002047 19,364,578,493

H

股

2,531,997,350 99.245971 3,499,041 0.137151 15,738,000 0.616878 2,551,234,391

合计

21,896,162,543 99.910337 3,515,941 0.016043 16,134,400 0.073620 21,915,812,884

7、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苏恒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65,093 99.997865 17,000 0.000088 396,400 0.002047 19,364,578,493

H

股

2,474,829,639 97.005185 60,606,477 2.375575 15,798,275 0.619240 2,551,234,391

合计

21,838,994,732 99.649485 60,623,477 0.276620 16,194,675 0.073895 21,915,812,884

8、审议并批准《关于选举缪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65,093 99.997865 17,000 0.000088 396,400 0.002047 19,364,578,493

H

股

2,474,824,864 97.004998 60,606,782 2.375586 15,802,745 0.619416 2,551,234,391

合计

21,838,989,957 99.649463 60,623,782 0.276622 16,199,145 0.073915 21,915,812,884

9、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额度上限

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59,993 99.997839 16,900 0.000087 401,600 0.002074 19,364,578,493

H

股

2,422,508,655 94.954374 205,895 0.008071 128,519,841 5.037555 2,551,234,391

合计

21,786,668,648 99.410726 222,795 0.001016 128,921,441 0.588258 21,915,812,884

10、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40,629,993 98.980474 16,900 0.041171 401,600 0.978355 41,048,493

H

股

2,524,582,470 98.955332 250,010 0.009800 26,401,911 1.034868 2,551,234,391

合计

2,565,212,463 98.955730 266,910 0.010297 26,803,511 1.033973 2,592,282,884

二、特别决议案：

11、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33,708,572 99.840586 7,604,689 0.039271 23,265,232 0.120143 19,364,578,493

H

股

470,258,550 18.432589 2,046,628,296 80.221100 34,347,545 1.346311 2,551,234,391

合计

19,803,967,122 90.363826 2,054,232,985 9.373292 57,612,777 0.262882 21,915,812,884

12、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延长发行境外次级属性债务融资工具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59,993 99.997839 16,900 0.000087 401,600 0.002074 19,364,578,493

H

股

2,531,665,895 99.232979 303,770 0.011907 19,264,726 0.755114 2,551,234,391

合计

21,895,825,888 99.908801 320,670 0.001463 19,666,326 0.089736 21,915,812,884

三、补充普通决议案：

13、审议并批准《关于公司及控股的养老险公司与国寿安保基金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

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40,629,993 98.980474 16,900 0.041171 401,600 0.978355 41,048,493

H

股

2,522,068,390 98.856789 154,155 0.006042 29,011,846 1.137169 2,551,234,391

合计

2,562,698,383 98.858747 171,055 0.006599 29,413,446 1.134654 2,592,282,884

14、审议并批准《关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及控股的财产险公司与国寿安保基金公

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40,629,993 98.980474 16,900 0.041171 401,600 0.978355 41,048,493

H

股

2,521,871,905 98.849087 85,325 0.003345 29,277,161 1.147568 2,551,234,391

合计

2,562,501,898 98.851168 102,225 0.003943 29,678,761 1.144889 2,592,282,884

四、补充特别决议案：

15、审议并批准《关于修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

）

股份数量

A

股

19,364,165,093 99.997865 16,900 0.000087 396,500 0.002048 19,364,578,493

H

股

2,532,701,161 99.273558 106,070 0.004158 18,427,160 0.722284 2,551,234,391

合计

21,896,866,254 99.913548 122,970 0.000561 18,823,660 0.085891 21,915,81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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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5月21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4年5月29日在北京中国人寿广场A18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8

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杨明生，执行董事林岱仁，非执行董事张响贤、王思东，独立董事孙昌基、

Bruce� D.� Moore（莫博世）、梁定邦、唐建邦现场出席会议；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万峰、非执

行董事缪建民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分别书面委托非执行董事王思东、张响贤代为出席

并表决；新任董事苏恒轩、缪平现场出席了会议，其任职资格尚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不参与本次会议的表决。本公司监事和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等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杨明生董事长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运作情况以及人员构成情况，安排新任执行董事苏恒轩加入战略

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新任执行董事缪平加入风险管理委员会。

调整后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 主席 成员

审计委员会 莫博世 孙昌基

、

唐建邦

提名薪酬委员会 孙昌基 缪建民

、

莫博世

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唐建邦 万峰

、

王思东

、

林岱仁

、

梁定邦

、

苏恒轩

风险管理委员会 梁定邦 张响贤

、

缪平

注：苏恒轩、缪平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保监会核准。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保城项目的议案》

关联董事杨明生、万峰、林岱仁、缪建民、张响贤、王思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

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4年非自用性不动产项目投资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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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孙昌基先生已于2014年5月29日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出辞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提名薪酬委员会主席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唐建邦先生已于2014年5月29日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出辞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鉴于孙昌基先生及唐建邦先生辞任将导致本公司独立董事低于法定人数，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公司新任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之前， 孙昌基先生及唐建邦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相关职

责。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和相关

后续工作。

孙昌基先生及唐建邦先生均已确认，其与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其辞

任之其他事项须提请股东注意。本公司对孙昌基先生及唐建邦先生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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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任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 罗忠敏先生已于2014年5月29日向本公司监事会提出辞任本公

司外部监事职务，自2014�年5月29日起生效。

罗忠敏先生已确认，其与本公司监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其辞任之其他

事项须提请股东注意。本公司对罗忠敏先生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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